
兴庆区财政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 行政检查
政府采购活
动监督检查

兴庆区财政
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14年修正）
第五十九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三）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第六十五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检查，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有关材料。
第六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集中采购机构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状况、有无违
法行为等事项进行考核，并定期如实公布考核结果。
【行政法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2015年国务院令第658号）
第六十条　除政府采购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考核事项外，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事项还包括：
（一）政府采购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采购文件编制水平；
（三）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询问、质疑答复情况；
（五）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六）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财政部门应当制定考核计划，定期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考核，考核
结果有重要情况的，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
家的监督管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第六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相关单位和人
员应当予以配合。

2 行政检查

对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
团体，以及
其他组织和
个人涉及财
政、财务和
会计等事项
的行政检查

兴庆区财政
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监督条例》（201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22号修正）。
第七条  财政部门依法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
（一）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二）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预算管理有关工作；
（三）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情况；
（四）国库集中收付和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使用、管理情况；
（五）政府采购活动；
（六）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情况；
（七）政府性债务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八）财务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财政监督事项。


